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祷告：主耶稣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您在创造宇宙的时候，就给一切都定

下美好的秩序，只要按您的秩序行，就会获得您所赐予我们的幸福极乐。

但因着我们的无知，处处违反、破坏原所定下的这美好秩序，使得我们

生活混乱，因此受到痛苦折磨。主啊，感谢您怜悯我们世人，又藉着史

威登堡的著作把真理的亮光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明白该怎样去生活，使我

们混乱的生活恢复秩序，重回您为我们所定的那美好的真道上。主啊，

愿您的真理撒遍大地，愿人都活在您所定的神性秩序中！阿们！ 

订婚和婚礼 

今天我们学习关于订婚和婚礼的神性秩序，我们都知道，主是良善本身

和真理本身，真理本身实际上也是秩序本身。我们人只有活在神的秩序

中，才能安全、自由和幸福。一切世人因生活在两个世界，所以要守两

个世界的法律，一种是灵界的法律，也就是主的诫命；一种是不违反十

诫的世间法律。主的诫命就是神的秩序，违反神的秩序，就如同违反世

上的法律法规，必受到相应的惩罚。婚姻更是这样，因为婚姻最为神圣

的，所以关于它的律法、秩序也是更为严格的。如果婚姻违反神的秩序，

那么婚姻的各种不快乐、不幸福，甚至痛苦折磨就会接踵而来。我们以

前说过，因无知违反神的秩序，同样受到惩罚，是为愚蠢无知所付出的

代价。如今我们幸运地从史公著作得知神为婚姻所定的程序，就要务必

遵守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出来。这堂课的内容可以说与我们的生活息

息相关，希望大家明白之后，多多向身边的人宣传，把神的律法广而告

之，避免人们因无知犯下大错。 

CL295.这次讨论的要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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⑴选择追求谁是男人的特权，而非女人的。 

⑵男人应追求女人，向她求婚，反过来不行。 

⑶女方在同意之前必须征求父母或监护人的意见，然后再私自慎重考

虑。 

⑷女方宣布同意后，要给予信物。 

⑸要通过正式订婚确认并确定他们同意结婚。 

⑹双方通过订婚为婚姻之爱做好准备。 

⑺双方的心智通过订婚彼此联结，以便灵的婚姻在身体婚姻之前进行。 

⑻这是那些对婚姻怀有贞洁想法之人，而非那些对婚姻怀有不贞洁想

法之人的情形。 

⑼订婚期间，肉体的结合是不合法的。 

⑽当订婚期结束时，应举行婚礼。 

⑾在举行婚礼前，要当着见证人的面订立婚约。 

⑿这婚姻应由牧师祝圣。 

⒀婚礼要有庆祝活动。 

⒁婚礼后，灵的婚姻就变成了身体的婚姻，因而是完整的。 

⒂这就是婚姻之爱从最初之热发展到最初之火的正确秩序和程序。 

⒃婚姻之爱若不按这个正确秩序和自己的程序发展，而是仓促行进，就

会燃尽精华而死亡。 

⒄夫妻双方的心智状态以连续秩序行进，流入婚姻的状态；但对属灵人

和属世人来说，方式各不相同。 

⒅这是因为既有连续秩序，也有同步秩序，后者来自并取决于前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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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逐一解读上述要点。 

296.⑴选择追求谁是男人的特权，而非女人的。原因在于：男人生来是

理解力，女人生来是爱；男人一般爱一切异性，而女人只爱一位异性；

说出并公开表明自己的爱情对男人来说并无不妥，但对女人不合适；然

而，女人依然有权选择其中一位追求者。关于第一个原因，即：男人拥

有选择权是因为他们生来是理解力。这是因为，理解力能清楚看到合适

之处和不合适之处，并区分它们，因此能明智选择适合的。女人的情况

则不然，因为她们生来是爱，没有那光的清晰视觉，因此只会根据其爱

的倾向下定结婚的决心。即使她们知道如何辨别男人，她们的爱仍被表

象牵引。 

关于第二个原因，即：选择权是给男人的，而非女人的，这是因为男人

一般爱一切异性，而女人只爱一位异性，那些爱一切异性的人才能自由

地四处查看，然后下定决心。女人则不然，因为她们天生只爱一位异性。

你若愿意，就能证明这一点：随便问一个男人他对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

的婚姻有何看法；你会发现，鲜有男人不赞成一夫多妻，这也是男人爱

一切异性的结果。同样的问题，若反过来再问问女人，除了妓女外，几

乎所有女人都会反对一夫多妻。因此我们才会说，女人只爱一位异性，

所以她们拥有婚姻之爱。 

关于第三原因，即：说出并公开表明自己的爱情对男人来说并无不妥，

但对女人不合适，这一点不证自明。由此可推知，表明自己的爱情是男

人的事，他们若表明，就是在选择。众所周知，女人有权在她们的追求

者当中进行选择；不过，这种选择是受到限制和有限的；而男人的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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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宽泛和无限的。 

297.⑵男人应追求女人，向她求婚，反过来不行。这是作出选择后的结

果。追求女人，向她们求婚本身对男人来说是高尚、得体的，但对女人

则不然。女人若真的去追求和求婚，不但会受到诽谤，而且求婚后会被

看贱，或婚后被视为放荡，只能生活在冷漠和厌恶中。因此，这会使婚

姻陷入悲惨的境地。因此缘故，妻子们甚至将屈服于男人要求的压力当

成一种美德。谁都不难预见，女人若追求男人，很少被接受，要么被愤

然拒绝，要么被唆使放荡；她们还会糟践自己的谦逊。此外，男人天生

就没有对异性的爱；没有这爱，生活就缺乏内在的乐趣。所以，男人若

要通过这爱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，就有义务讨好女人，礼貌、殷勤、谦

卑地靠近她们，乞求她们给求婚者的生活增添她们所能带来的那份甜

蜜。而且，女性在脸蛋、身材和举止上的优美超越男人，也算是一种额

外的奖赏。 

298.⑶女方在同意之前必须征求父母或监护人的意见，然后再私自慎

重考虑。之所以必须征求父母意见，是因为他们能出于判断力、了解和

爱来讨论并给出建议。出于判断力，是因为他们上了年纪；而判断力随

年龄而来，因此能清楚看出合适之处和不合适之处。出于了解，就是既

了解追求者，也了解他们的女儿。他们通过搜集信息了解追求者，至于

他们的女儿，他们早就了解了，因此他们能以联合的眼光对他们俩得出

结论。出于爱，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女儿，会为她寻求最好的；事实上，

为女儿找一个家，就等于照顾他们自己的家庭和他们本人。 

299.如果女儿未征求父母或监护人的意见，擅自接受某个向她求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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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者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因为她不能出于判断力、了解和爱来权衡

关系到她未来福祉的终身大事。她缺乏判断力，是因为她尚未体验婚姻

生活，没法进行比较，也没法根据男人的秉性来判断他们将来的行为。

她缺乏了解或认知，因为她的经验几乎没有超出父母的家庭和少数闺

蜜的范围；并且她没法打听有关追求者的家庭和人品的信息。她也缺乏

爱，因为对刚达到谈婚论嫁年龄或之后不久的女儿来说，她们的爱情顺

从出于感官的欲望，还没有被成熟心智的渴望所控制。 

然而，女儿在同意之前，应认真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免得勉勉强强嫁

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这一方的同意是缺乏的；

而构成婚姻、将爱情的最初体味赋予她灵的，是同意。勉强或被迫的同

意不会给予灵这种体味，尽管在肉体上可以；这会使存在于灵里面的贞

洁转化成情欲，这情欲会败坏初次绽放温暖的婚姻之爱。 

300.⑷女方宣布同意后，要给予信物。信物是指礼物。同意之后，这些

就是确认、见证、也是喜欢和幸福的最初标志。这些礼物之所以是确认，

是因为它们是同意的信物。这就是为何当两人就某事达成一致时，我们

会说“给我一个信物。”同样，若两人郑重订婚，并赠予礼物确认订婚，

我们就说他们许下诺言，因而通过订婚予以确认。 

这些礼物起到见证的作用，因为信物如同相爱的永久可见证据，因而也

是对它们的纪念，尤其是戴上能看得见的戒指、香囊、吊坠等（所以有

钱人在求婚的时候，会习惯送上钻石戒指，以示爱情长久；只是大多数

人不知道，唯有内在贞洁、属灵的婚姻之爱才能让爱情恒久远；没有婚

姻之爱的所谓世俗爱情就像那昙花一现，转瞬消失）。它们形成代表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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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和新娘意志的一种形像。这些信物是喜欢的最初标志，因为婚姻之爱

承诺的是永恒的喜欢，这些礼物就是其最初果实。它们标志着爱情的幸

福，这是众所周知的；因为一看见它们，心里就欢喜；并且由于爱情就

在它们里面，所以这些喜欢的标志比其它任何礼物都要亲切和珍贵，仿

佛他们的心就在其中。 

由于这些信物起到巩固婚姻之爱的作用，所以同意后赠予礼物是古人

当中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；接受它们后，这对情侣就算订婚了，也就是

说，这二人被视为新郎和新娘。不过，要知道，礼物的赠予还有一个选

择的问题，即：是订婚前赠送还是订婚后赠送。若订婚前赠送，它们就

是同意订婚的确认和见证；若订婚后赠送，它们就是同意结婚的确认和

见证。 

301.⑸要通过正式订婚确认并确定他们同意结婚。订婚的理由如下： 

①订婚后，两个灵魂可互相倾向彼此。 

②对异性的普遍之爱可被限定在其中一位异性身上。 

③双方可互相了解彼此的内在情感，并通过使它们和谐一致而在爱情

的内在愉悦中将它们联结起来。 

④双方的灵可步入婚姻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。 

⑤婚姻之爱以这种方式可正确地从其最初之热发展到其婚礼火焰。 

⑥因此，婚姻之爱可按适当秩序从其属灵源头发出，并逐渐发展。 

订婚的状态好比夏天来临前春天的状态，该状态的内在愉悦好比树木

结果前的开花期。由于婚姻之爱的起始和后续阶段按秩序行进，以便它

们能流入始于婚礼的爱情实现，故天堂也有订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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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.⑹双方通过订婚为婚姻之爱做好准备。从前一节所列出的订婚理

由明显可知，订婚有助于预备双方的心智或灵联结，或也可说，预备双

方的爱情联结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有这样一个规则被铭刻在婚姻之

爱上：这爱既上升，也下降。它从其最初之热朝着他们的灵魂逐渐攀升，

努力在那里联结它们；这一过程是通过越来越内在地不断打开他们的

心智进行的。没有哪种爱比婚姻之爱更努力地打开心智，或更强有力、

更易于打开心智的内层；因为各自的灵魂都有这种意图。就在这爱朝灵

魂攀升的那一刻，它也朝身体下降，并披上身体这件衣服。 

然而，要知道，婚姻之爱在下降时所具有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攀升的高度。

若抵达巅峰，它就贞洁地下降；否则，就不贞洁地下降。原因在于，心

智的低层是不贞洁的，而它的高层是贞洁的。事实上，心智的低层附着

于身体，而它的高层则与低层保持分离。由此可见，双方的心智通过订

婚为婚姻之爱做好准备，只是这一切照着他们的情感而以不同的方式

发生。 

303.⑺双方的心智通过订婚彼此联结，以便灵的婚姻在身体婚姻之前

进行。这一点作为一个结论从刚才所述可推知，故可忽略过去，无需照

理性补充进一步的证据。 

304.⑻这是那些对婚姻怀有贞洁想法之人，而非那些对婚姻怀有不贞

洁想法之人的情形。对贞洁者，就是那些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待婚姻的人

来说，灵的婚姻在先，身体的婚姻在后。他们就是前面（参看 302 节）

所说其爱情朝着灵魂攀升，并从那高处下降的人。这些人的灵魂弃绝不

受限制的对异性的爱，只专注于一个人，视与他/她永恒不朽的结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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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逐渐增长的幸福为手段，以点燃不断重塑他们心智的希望。 

但不贞洁者的情形则截然不同。他们就是那些不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待

婚姻、视之为圣洁的人。这些人有肉体的婚姻，却没有灵的婚姻。即便

订婚期间出现某种灵的婚姻的表象，甚至它通过双方对其思维的提升

而有所攀升，但它仍会跌回由肉体产生、存在于意愿中的情欲，因而从

那里的不贞洁之物一头扎进肉体，以爱的诱人热情玷污它的最低层。结

果，它像刚开始那样燃烧，因而很快燃烧殆尽，继之而来的是隆冬的寒

冷；它的消失由此加速。订婚的状态对这些人几乎没有任何帮助，只是

以淫荡来填满他们的淫欲，而这是对其婚姻之爱的玷污。 

305.⑼订婚期间，肉体的结合是不合法的。若发生这种事，就会破坏刻

在婚姻之爱上的秩序。因为人的心智有三个区域：其最高区域被称为属

天的，中间区域被称为属灵的，最低区域被称为属世的。人生来就在最

低区域，但能通过照着宗教真理的生活而攀升到被称为属灵的较高区

域，还能通过爱与智慧的婚姻攀升到最高区域。最低区域，就是所谓的

属世区域，就是对邪恶和淫乱的一切情欲所居之地。但被称为属灵的较

高区域则没有对邪恶或淫乱的任何情欲；人重生时，会被主引入这一区

域。被称为属天的最高区域，是住在自己的爱里面的婚姻贞洁的居所。

人通过对履行服务的爱被提升到这一区域，因为最优质的服务是那些

由婚姻通过真正的婚姻之爱所产生的服务。 

由此可以简单看出，婚姻之爱若要变得贞洁，就必须自其热的最初阶段

开始，从最低区域被提升至较高区域。然后，它再从贞洁经由中间和最

低区域降至身体。当这一切成就时，最低区域就被降下来的贞洁之爱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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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除去它的不贞洁。因此，这爱的最低层就变得贞洁了。若这爱的连

续阶段因过早的肉体结合而仓促进行，后果就是，此人正出于天生不贞

洁的最低区域行事。众所周知，这是对婚姻的冷淡和对配偶的忽视连同

厌恶的开始和根源。然而，过早的结合，以及订婚时间的过长或过短所

造成的后果各不相同。它们因其数量和种类众多，故很难被一一列举。 

306.⑽当订婚期结束时，应举行婚礼。有些仪式纯粹是例行公事，但有

些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；婚礼就属于后一类。以下理由将证实，婚礼属

于必不可少的那一类，应通过仪式和正式庆祝公之于众： 

①婚礼标志着始于订婚的前一个状态的结束；该状态主要是灵的状态，

是通过婚姻被引入的后续状态的开始；后续状态既是灵的状态，同时也

是肉体的状态。因为这时，灵融入肉体，并在此起作用。因此，自这天

起，新郎和新娘就脱去订婚的状态和名称，披上丈夫和妻子的状态和名

称，成为床上配偶。 

②婚礼就是引入并融入一个新的状态，这使得少女变成妻子，少男变成

丈夫，他们二人便成为一体。当爱将他们在最低层联结起来时，这一切

就会实现。我在前面章节已说明，婚姻实实在在将一个少女变成一个妻

子，将一个少男变成一个丈夫；还说明，婚姻将两个人连合为一个人的

形式，以致他们不再是两个,乃是一体的了。 

③婚礼是对异性的爱与婚姻之爱彻底分离的起点。当利用完全合一的

的机会，一方受到限制并专注于另一方的爱情时，这一切就实现了。 

④婚礼看上去似乎只是这两种状态之间的间隔，以至于只是一道可忽

略的程序。殊不知，婚礼还包含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，即：此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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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才所描述的新状态要通过一个约才能进入，双方必须当着见证人的

面宣布同意；而且这同意必须由牧师祝圣，此外还有其它使其牢固确立

的方法。由于婚礼包含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，并且只有婚礼过后，

婚姻才是合法的，所以在天上，婚礼也要庆祝。 

307.⑾在举行婚礼前，要当着见证人的面订立婚约。婚约必须在婚礼举

行前签订，以便真正婚姻之爱的典章和律法能为人所知，并在婚礼后被

纪念。婚约还是一个纽带，把他们的心智控制在合法婚姻的范围内。因

为婚姻的一些初始体味过去后，订婚前的状态间或返回；这会使婚姻的

记忆丧失、所立的婚约被遗忘。事实上，对不贞洁的人来说，不贞洁行

为的吸引力会使他们完全忘却它；那时若它被忆起，他们就会诅咒它。

为避免这些罪过，社会便承担起保护婚约的责任，对那些违反它的人施

以惩罚。简言之，婚礼前的婚约公开了真正婚姻之爱的戒律，把它们确

立下来，迫使那些淫乱的男人服从它们。此外，该婚约使得生育子女的

权利和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合法化。 

308.⑿婚姻应由牧师祝圣。原因在于，就本身而言，婚姻是属灵的，因

而是神圣的。因为它是从良善与真理的天上婚姻那里降下来的，婚姻的

细节皆对应于主与教会的神性婚姻。因此，婚姻出自主自己，取决于婚

姻缔约方的教会状态。由于在地上，牧师履行主的祭司职能，也就是管

理属于主之爱的事物，因而也管理属于祝福的一切事物，故有必要的是，

婚姻应由祂的牧师来祝圣。这些牧师同时也是主要的见证人，故同样有

必要的是，他们应听到、接受、确认，因而确立对婚约的同意。 

309.⒀婚礼要有庆祝活动。原因在于，婚礼前的爱，也就是新郎和新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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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爱此时会降到他们心里，并由此扩散到他们全身各个部位，带来婚姻

的快乐感觉。出于这些快乐，他们心里就了庆祝的想法，并且在允许和

适当范围内，他们内心倾向于庆祝。为鼓励这些想法，让其他人分享他

们内心的喜庆是很重要的，他们自己也因此被引入婚姻之爱的喜乐。 

310.⒁婚礼后，灵的婚姻就变成了身体的婚姻，因而是完整的。人在身

体层面所行的一切都是从他的灵流入的。因为众所周知，嘴不会凭自己

说话，而是心智的思维通过嘴说话；手不会凭自己活动，脚不会凭自己

行走，而是心智的意愿通过它们如此行。由此可知，正是心智用嘴这个

器官说话，也正是心智用身体器官行动。故显而易见，心智如何，嘴里

的话语和身体的行为就如何。由此得出以下结论：心智通过其持续不断

的流注指挥身体同步配合它的活动。因此，就内在而言，人体无非是有

组织的心智外在形式，以执行灵魂的决定。上述内容是要说明为何在联

结延伸到身体层面之前，心智或灵必须先如同在婚姻中那样联结；也就

是说，为何当身体结婚时，灵也结婚；因此，夫妻二人在灵里彼此相爱，

并由此在身体中彼此相爱。 

我们现从这个观点来考虑婚姻。当婚姻之爱朝着婚姻联结并塑造两个

人的心智时，它也会朝着婚姻联结并塑造他们的身体。因为心智的形式

就是身体的内在形式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身体的外在形式是有组织的，以

便产生心智指挥身体内在形式所指向的结果。然而，由婚姻之爱所形成

的心智，不仅从内扩散到全身所有部位，还从内存在于生殖器官，而生

殖器官就位于其它身体器官下面的特定区域。对那些通过婚姻之爱联

结的人来说，其心智的形式就终止于这些器官。因此，其心智的情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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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维都指向那个区域。在这方面，由其它爱所产生的心智活动则不同，

因为这些爱渗透不到这个区域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：婚姻之爱在夫妻的

心智或灵中如何，在属于它的器官中内在就如何。不言而喻，婚礼后，

灵的婚姻就变成身体的婚姻，因而是完整的。因此，婚姻若在灵里是贞

洁的，并具有婚姻的圣洁，当完全实现于身体中时，同样是贞洁的；相

反，若在灵里是不贞洁的，在身体中同样是不贞洁的。 

311.⒂这就是婚姻之爱从最初之热发展到最初之火的正确秩序和程序。

之所以说“从最初之热到最初之火”，是因为生命之热就是爱，婚姻之

热或爱会逐渐增长，直到最后可以说爆发为火焰或火炬。之所以说“到

最初之火”，是因为我们指的是当这爱燃烧时，婚礼后的最初状态。前

几节描述了随着婚姻持续，婚姻之爱在其最初之火后是何情形。这一部

分的深入研究则解释了它从起点到这最初目标的秩序。 

一切秩序皆从最初状态发展到最终状态，最终状态变成下一个秩序的

开始阶段；并且居间秩序的一切事物就是在先秩序的最终阶段和在后

秩序的最初阶段；目的就这样通过原因不断发展到结果。这一切从世上

的可知可见之物足以向理性充分证实和说明。不过，由于此处讨论的主

题只有一个，即：婚姻之爱从它的起点发展到它的目标所遵循的秩序，

故这些问题可以忽略过去。对此，我们只说明以下几点：这爱从最初之

热发展到最初之火所遵循的秩序性质如何，它在其随后发展中所固有

的性质通常就如何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它会照其最初之热的样子发展。

如果这热是贞洁的，它的贞洁会随着它的发展得以强化；如果这热是不

贞洁的，它的不贞洁也会随着它的发展增长，直到它丧失自订婚时外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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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非内在所拥有的一切贞洁。 

312.⒃婚姻之爱若不按这个正确秩序和自己的程序发展，而是仓促行

进，就会燃尽精华而死亡。这是天上的一些天使说的；他们所说的精华

是指心智和身体的内在区域。若婚姻之爱仓促行进，这些精华就会燃烧

殆尽，也就是被耗尽；因为此时这爱是从耗尽并毁灭婚姻之爱在其开始

所居住并由此发展的圣所的火焰入手的。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仓

促进入婚姻，没有遵循正确的秩序，不仰望主、听从理性，并拒绝订婚，

只是一味地顺从肉体情欲，这一切就会发生。这爱若从肉体的炽热入手，

就会变得外在，而非内在，因而不是夫妻之间的那种。此时，这爱可称

作没有核的爱之壳，或干瘪的肉欲，因为它的纯正精髓已经被掏空了。 

317.⒄夫妻双方的心智状态以连续秩序行进，流入婚姻的状态；但对属

灵人和属世人来说，方式各不相同。最终状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成并产

生它的连续阶段的性质是一样的；这是一个学术界必须承认的准则，因

为它是正确的。事实上，该准则揭示了何为流注及其运作。流注是指先

于并构成随后的事物，并通过连续的随后事物构成最终事物的一切；如，

对人来说，就是先于并构成其智慧的一切；对政治家来说，就是先于并

构成其谨慎的一切；对神学家来说，就是先于并构成其学问的一切；同

样是自人的幼年起先于并构成一个人的一切；以及按适当秩序从一粒

种子和一株幼苗发展并构成一棵树的一切；以及后来从一朵花发展并

构成其果实的一切。在新郎和新娘当中在先和发展，并构成其婚姻的一

切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就是流注的意思。 

在人的心智中，一切在先阶段形成各个系列，这些系列联在一起，一个



14 

 

挨着一个，或一个接着一个，从而一起构成最后阶段。这一点至今不为

世人所知，但由于它是从天上所揭示的真理，所以我在此将它提出来。

以这种方式我们能揭示流注如何运作，还能揭示最后阶段的性质，刚才

所说的系列阶段就是在这最后阶段中得以形成并共存的。由此可见，夫

妻各自的心智状态按连续秩序发展，流入婚姻的状态。但婚后，他们完

全不知道通过在先阶段被植入并存在于他们灵的连续阶段。然而，正是

这些阶段塑造了他们的婚姻之爱，形成了他们的心智状态，而他们的心

智状态则决定了他们对待彼此的行为。 

对属灵人和属世人来说，它们得以形成所在的状态和秩序之所以不同，

是因为属灵人按正当秩序发展，而属世人则不然。因为属灵人仰望主，

主提供并引导秩序。而属世人仰望自己，因此按颠倒的秩序发展。故他

们的婚姻状态内在充满不贞洁；而每一个不贞洁的行为都会造成冷淡，

每一种冷淡都是他们亲密生活的一个障碍，这会堵住婚姻的通道，使它

的源头干涸。 

 


